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核查意见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厦门

瑞尔特卫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尔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和《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等有关规定，就瑞尔特对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进展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概况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256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4,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6.58 元/股，本次发行股票共募

集股款人民币 663,200,000.00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48,083,573.26

元（其中包含增值税进项税额 380,475.77 元），实际可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615,116,426.74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6 年 3 月 2 日到位，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审验并于 2016年 3月 2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310122号”《验

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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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司于2020年4月7日召开2020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决定终止“阳明路卫浴配件生产基地改扩建项目”并且由公

司一级全资子公司厦门一点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实施“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 

二、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调整状况 

（一）“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基本按计划推进 

1、土建工程已基本完成 

一点智能“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位于厦门市“海

沧05-07新阳西片区阳光西二路与新园南路交叉口西南侧”的厂房建设进度略有

迟延。截至目前，厂房土建工程、安装工程已基本完成，项目已于2022年3月8

日通过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建设单位五方责任主体的项

目预验收，正式用电、正式用水工程于2022年3月30日完成并顺利接通，已完成

消防检测、防雷检测、竣工测量，规划、园林验收正在跟进中，预计2022年4月

底前项目竣工并完成项目竣工验收。目前，厦门市“海沧05-07新阳西片区阳光

西二路与新园南路交叉口西南侧”的厂房第四、五层，已作为一点智能的智能坐

便器成品仓库使用。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投入厦门市“海沧05-07新阳西

片区阳光西二路与新园南路交叉口西南侧”厂房工程建设的募集资金累计

53,404,531.12元。 

2、已采购部分设备用于项目生产 

2019年至2021年，由于公司智能坐便器产品竞争力迅速提升，加之国内智能

坐便器产品市场渗透率加速提高，公司智能坐便器产品销量逐年攀升。尤其2020

年以来，智能坐便器产品销量增长超预期，以致出现产能瓶颈问题。所以，一点

智能自2020年4月启动“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厂房工

程建设的同时使用募集资金购买项目部分生产设备。截至2021年12月31日公司提

前使用募集资金累计3,532,780元，用于购置“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

地建设项目”生产设备，并在位于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的公司工厂安排生厂。

目前，一点智能原有产能和“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新



 
 

产能，累计年产能已经达到60万套。 

（二）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局部调整的情况、原因及影响 

1、生产线布局优化调整 

为了避免重复投资与生产浪费，公司拟按照精益生产的原则进行重新规划整

合，在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工厂建设集中统一的智能卫浴产品研发、生产、

装配的制造基地，高效率地组织生产，避免由于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分割两地

造成的效益损失。故建议将“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的

主体生产线，调整至厦门市海沧区后祥路18号1号厂房3层东侧、四层、五层，2

号厂房四层、五层，3号厂房一层、四层、五层”。原“海沧05-07新阳西片区阳

光西二路与新园南路交叉口西南侧”的厂房视项目后续进展情况及公司需要投

入使用。 

本次生产线布局优化调整预计可大幅节省生产成本。本次生产线布局优化是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

长期利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特别是中小股东

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长实施期限的情况 

近年来，由于中美贸易战造成的市场不确定风险因素，引发卫浴市场发生结

构性改变，公司经营管理层审慎评估后，决定放缓产能扩张步伐，将项目达产日

期适当后延如下： 

项目名称 
调整前 

项目建设期 

调整前预计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调整后预计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 

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

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 
2 年 2022 年 4 月 2022 年 12 月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长实施期限的原因： 

（1）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于2019年12月爆发后在全球范围持续蔓延以

来，导致经济、贸易和产业链、供应链遭到全面破坏，影响面波及全行业，并给

公司经营规划实施造成一定影响，尤其厦门2021年9月、2022年3月的两次疫情风

险，影响“年产120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施工进度，造成项目

迟延约两个多月。 

（2）因地质原因存在大量孤石，桩基工程采取补勘、潜孔锤引孔，以致延



 
 

误工期约两个月。 

（3）因施工方就该工程项目申报省市评优检查，对工期也略有影响。 

（4）项目实施过程中，台风季节、雨季造成施工进度迟延约两个多月。 

（5）本次优化调整厂房布局，从而造成项目实施期限需要延长。 

公司本次对“年产 120 万套智能卫浴产品生产基地建设项目”进行延期，是

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的实际情况而做出的谨慎决定，符合公司战略规划和

长期利益，有利于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兼顾项目质量，不存在损害股东权益特别是

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对前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线布局优化和达产状态适度延期，符合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 

三、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调整审批程序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5 日分别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

第四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状况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进行生产线布局优化调整及延长部分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实施期限的事项，是根据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做出的审慎决定，符合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不涉及募投项目实施主体、投资用途

及投资规模的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的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

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定。独立董事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状况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线布局优化与达产延期事项的相

关事项及审议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未来发展的需要和全体

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监事会同意公司本次《关于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状况的议案》。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广发证券认为：瑞尔特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已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审议通过，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调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

的审慎决定，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综上，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实施进展事项无异议，本次调整

事项尚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专用于《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厦门瑞尔特卫浴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展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林义炳            李晓芳 

 

 

 

 

 

 

 

保荐机构：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4月15日 

 

 


